昆明市重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机构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技术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加速昆明市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转化，促进技术转移转化机构的健康发展，规范技术转移机构转化的管理，根据《加速昆明区域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措施》（昆政办〔2019〕74号），结合昆明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昆明市重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为“示范服务机构”）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关键环节，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条 昆明市根据科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择优遴选示范服务机构，原则上每年认定一批，保持适度建设规模。
第二章 相关职责
第四条 昆明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市科技局）是示范服务机构的综合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提出全市示范服务机构的建设任务，制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并进行管理、服务工作；
（二）培育和认定市级示范服务机构并指导其建设和运行；
（三）根据示范服务机构年度科技报告分析其运行情况，为决策提供依据；
（四）推荐申报云南省重点科技成果转移示范机构。
第五条 各县（市）区、开发渡假园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县市区科技部门）负责示范服务机构的推荐上报及配合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示范服务机构的建设单位是其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责任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健全示范服务机构管理运行机制。
（二）制定示范服务机构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目标任务。
（三）具体组织实施示范服务机构的建设，提供示范服务机构日常运行经费、人员、场地、研究设备等相应条件保障。
（四）上报示范服务机构运行的年度科技报告，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材料、数据失实的责任。
第三章 条件与建设
第七条 申请示范服务机构的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在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信息平台注册的优先支持。
2.贯彻落实国家、省和昆明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符合产业发展重点，发展方向明确，有符合本机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的经营理念。
3.有二年以上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业务的经历。
4.机构部门设置及人员结构合理，具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资质的专职人员。
5.管理规范，规章制度健全，有明确的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的内容和业务流程、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二）必要条件：
除满足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两条：
1.年均促成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数不低于8项；
2.技术交易额与技术服务收入不低于500万元；
3.年均服务企业数量不低于5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30%）；
4.年均组织技术交流、成果转化活动不低于3次，相关培训不低于3场次、人数不低于300人次。
（三）优先支持有适合机构本身发展要求的独特商业模式、特色经营项目和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
第八条 申报材料要求：
1.《重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机构申请表》；
2.申请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3.申请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上一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或者财务审计报告、企业财务状况说明等；
4.近两年的《机构运行绩效科技报告》。
以上申报材料的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并提交原件核实，原件审核后退回申请企业。
第九条 按归口和属地管理原则申报。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企业按照申报通知要求，通过“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综合管理平台”，经注册地县（市）区、开发（度假）园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汇总，推荐上报市科技局。申报材料采取网上在线申报资料与纸质申报材料结合的方式，实行纸质材料一次报送制。网络申报材料经初审通过后，申报企业将全套有效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专业管理机构，提交受理。
申报单位对所申报项目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申报材料涉密的不得通过网络申报。
第四章  支持与运行
    第十条 依据建设的需求，市科技局发布申报通知，申报单位依据通知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后，市科技局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机构进行评审，择优提出推荐建议名单。
第十二条 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建议，研究审定入选机构名单并经相关程序发文认定，对经认定的重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机构给予10万元奖补。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示范服务机构运行三年后，由市科技局进行考核。
第十四条 经认定的示范服务机构根据全市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工作的相关要求认真开展相关业务，并于每年1月30日前，向市科技局上报上年度《机构运行绩效科技报告》。
第五章 激励与管理
第十五条 经认定的示范服务机构优先推荐申报云南省重点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第十六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其重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服务机构资格：
（一）建设单位在申报、评估、上报年度工作报告等过程中，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不按要求报送年度《机构运行绩效科技报告》、限期整改仍然无效的；
（三）不按照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履行职责的；
（四）机构建设单位有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违规、违纪行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昆明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